舒城县人民医院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AB桶回收项目（第三次）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1.项目名称：舒城县人民医院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AB桶回收项目（第三次）
2.项目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卫办医发［2005}292号文件》和国卫办医发［2017]30号文、安徽省卫医秘［2018]167号文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次性输液瓶袋、AB桶委托安全处置。院方医疗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一次性输液瓶（袋）、AB桶。其所称一次性输液瓶袋均为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即在医疗机构使用后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各种一次性塑料输液瓶，不包括在传染病区使用或输液涉及使用细胞毒性药物的输液瓶袋。
二、服务期限
3年，自双方签订合同日期起计算，合同一年一签。
三、结算方式
塑料输液袋年预估量约为20000公斤，投标价不低于1.8元／公斤；透析桶年预估量约为24000个，投标价不低于1.8元／个，玻璃瓶免费清运。费用每季度支付一次，据实结算，支付方式为现金或转账至我院财务。
四、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证书）。
3.投标人须提供环境保护部门对医用玻璃瓶、一次性输液瓶（袋）、透析袋等废塑料回收处理单位的环评审批、环保竣工验收及有效期内的排污许可证。
4.投标人应具备履约所需的回收、运输、处理等的专业能力，制度健全，回收的使用后未被污染塑料瓶、玻璃瓶不得用于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玩具、洗涤等包装或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业中，回收废物运输、处理、再生利用溯源机制完善，服务期间能正常运营。
注：供应商须对以上内容自行承诺，承诺函格式自拟。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信息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投标人须提供相关截图证明。
6.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
7.生产经营正常，管理制度健全，输液瓶（袋）来源去向可追溯。
8.具有类似服务业绩，至少提供两个（同级别及以上医院）。
五、其他要求
潜在供应商须在当日10：00前将报价及资料装订成册、密封带至后勤科会议室，由评审小组对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材料（文件）进行审核，资格审查不通过者，视作无效投标。
需准备以下资料：法人携带身份证明或委托人携带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营业执照、回收资质、相关承诺书及回收项目的批复，携带所有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复印件留存备案。（投标文件格式自拟）
六、服务要求
1. 中标方必须具备回收处置未被污染输液瓶的资质。
2.中标方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出售上述物品；如违反上述约定，违者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3.中标方需做到每周不少于两次集中收购（透析桶需要到科室收购），自行提供储存场所，如需甲方提供场地需支付甲方场地（仅提供占地面积40平方米）费用（2000元/年），定期派车转运，在收到通知5个工作日内完成转运回收工作。
4.中标方承担其转运、处置过程中一切安全生产、费用及环境保护责任。
七、履约保证金
1.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壹万元，服务期满后无违约责任无息退还。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须向招标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2.若中标人未在招标人规定时间内缴纳履约保证金，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3.服务期内，中标人不得以市场调价等任何原因提出终止合同，违反此约定，其履约保证金合计人民币壹万元和场地费用人民币贰仟元均不予退还。
